《福州港口生产发展扶持政策
（2026-2028年）实施细则》起草说明

根据《福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福州港口生产发展扶持政策（2026-2028年）的通知》（榕政规〔2026〕4号），规范港口生产发展奖励资金申报、审核、拨付全流程，省福州港中心、市交通局、市财政局共同起草了《福州港口生产发展扶持政策（2026-2028年）实施细则（征求意见稿）》，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：
一、起草背景
港口作为综合交通运输枢纽和经济社会发展战略资源，其高质量发展是服务“一带一路”、区域协调发展等国家重大战略的关键支撑。《福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福州港口生产发展扶持政策（2026-2028年）的通知》（榕政规〔2026〕4号）已于2026年2月6日印发，为稳定既有航线运力、吸引新增外贸及对台航线、提升集装箱吞吐规模、拓展海铁联运/江海联运等多式联运通道，亟需通过细化政策落地规则，明确奖补标准、申报主体、办理流程和监督要求，保障财政资金精准高效支持港口产业发展，特制定本实施细则。
二、主要起草依据
1.《福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福州港口生产发展扶持政策（2026-2028年）的通知》（榕政规〔2026〕4号）；
[bookmark: _GoBack]2.《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》（国务院令第427号）及相关财政资金管理规定；
3.福州港生产运营实际及国内同类港口扶持政策经验。
三、主要内容说明
细则共5章25条，配套20个标准化附件，核心内容如下：
1.总则部分
明确政策执行期为2026年1月1日至2028年12月31日，确立“企业自愿申报、部门审核、财政核拨”的工作机制，规定奖励资金原则上次年3月30日前启动申报，经第三方机构专项审查、公示无异议后按程序拨付。
2.奖补事项及规则
覆盖国际航线、对台航线、集装箱吞吐量、航运企业贡献、多式联运、滚装业务6大类18项奖补，同时设置年度奖励总额上限，总盘控制在1.5亿元/年，市、县财政按1:1分担，超额时除新增国际航线奖补外其余项目按比例核减。
3.申报与审核要求
逐项明确申报材料清单，统一配套申请表、明细表模板，规定所有申报材料需提供纸质版+电子版，申报单位对材料真实性负责，弄虚作假的企业3年内不得申报，涉嫌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。
4.管理与附则
明确政策调整需经市政府同意后实施，由市交通局会同省福州港中心和市财政局负责解释；2028年度新增航线考核期可顺延，若政策不再延续按实际运营航次同标准兑现奖补。
四、政策执行期
本政策由市交通运输局会同福建省福州港口发展中心、市财政局负责解释，执行期为3年，即2026年1月1日至2028年12月31日。

